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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山东农业大学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山农大党办字〔2007〕8 号 

★ 
 

党委办公室  校长办公室 

关于启用山东农业大学东校区管理委员会等

印章的通知 

 

各基层党委、工委、直属党总支，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根据山东农业大学关于“成立山东农业大学东校区并进

行相应调整”的实施意见（山农大校字[2007]21 号）和关于

成人教育学院更名为继续教育学院的决定（山农大校字

[2007]49 号），现制发中国共产党山东农业大学东校区委员

会、山东农业大学东校区管理委员会、山东农业大学东校区

管理委员会办公室、山东农业大学东校区管理委员会财务专

用章、山东农业大学东校区管理委员会政工科、山东农业大

学东校区管理委员会教务科、山东农业大学东校区管理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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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学生科、山东农业大学东校区管理委员会保卫科、山东农

业大学东校区管理委员会总务科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山东

农业大学东校区委员会、山东农业大学东校区管理委员会苗

圃、中国共产党山东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总支部委员会、

山东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、山东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招

生办公室、山东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函授部、山东农业大

学继续教育学院职教部 16枚印章，自即日起启用。 

原山东农业大学科技学院、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

劳动服务公司、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劳动服务公司财

务专用章、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、山东农业大

学职业技术学院政工科、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

员会、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财务专用章、山东农业大

学职业技术学院保卫科、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总务科、

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实习苗圃、山东省林业学校实习

苗圃财务专用章、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、山东农业大

学职业技术学院树木园、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园林系、

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园艺系、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术

学院图书馆、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经管系、山东农业

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林业资源与环境系、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

术学院卫生所、山东农业大学科技学院学生科、山东农业大

学科技学院教务科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山东农业大学职业

技术学院委员会、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、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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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产党山东农业大学科技学院委员会、中国共产党山东农业

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总支部委员会、山东农业大学成人招生办

公室、山东农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、山东农业大学成人教育

学院函授部、山东农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教学部 29枚印章同

时作废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：新启用印章印模 

 

 

 

 

 

 

党委办公室  校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2007 年 9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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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启用  印章  通知 

中共山东农业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07 年 9 月 4 日印发 




